附件1：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询价试剂耗材采购需求
	一、项目要求

	名称
	数量
	需求内容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下半年（第一次）试剂耗材采购
	1
	项目概况

根据我单位工作需要，拟就2022年下半年（第一次）试剂耗材实施采购。

项目内容

项目内容详见《附件2 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2022年下半年（第一次）试剂耗材采购明细表》
工作要求

1.供应商需提供正规厂家生产的产品，无假冒伪劣产品。

2.保证所提供的试剂耗材使用期限为最新产品。
3.供应商需及时响应本中心发货、换货需求。

4.供应商报价文件中若同等价格按进口品牌响应的享受优先选择权。

	二、商务要求

	1、报价要求
报价为采购人指定货物范围内的全部价格，至少包括：（1）货物的价格（包括人工、材料、设备等）；（2）必要的保险费用和各项税金；（3）与本项目有关的其他一切费用。

采购人不再支付成交价格以外的任何费用。

2、服务交付时间及交付地点
（1）交付时间：合同签订之日起15个工作日内，货期较长的提交相关说明。

（2）交付地点：广西钦州市富民路28号自治区钦州生态环境监测中心。

3、验收要求

由采购人组织验收，对货物进行验收，验收内容为货物的数量、规格、外观、性能、品牌等，验收合格的标准为验收内容与需求内容一致；若验收内容与不一致，不予验收通过，需及时更换产品，直至与需求内容一致。

3、付款条件
货物验收合格且收到供应商开具增值税发票后，本中心于15个工作日内支付100%项目合同款。
4、其他要求
若供应商提供的材料无法证明有效报价合理的或提供虚假材料的或未能响应采购人需求的，采购人不确认该供应商为成交供应商。




